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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劳动预备制学员学籍
录入操作说明


一 、院校用户
打开全国技工院校电子注册和统计信息管理系统，操作 “学籍管理”模块，点击“异动管理”中系统外转入，即可录入学员信息。
需注意事项：
1、 系统外转入信息录入不支持批量导入，只允许单个录入；
2、 入学时间为劳动预备制培训结束后，正式学籍录入时间；
3、年级标注为二年级；
4、 对劳动预备制培训学员继续升学的，录入时班级编排进行备注，如“14秋焊工一班(预备制)”。


二、 市级管理部门用户
市级管理用户在“学籍管理”中“异动管理”模块进行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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